
张海明：
本 院 受 理 张 家 口 市 人 民

检 察 院 诉 你 (2022) 冀 07 民 初
668 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 公 告 之
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
期与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
后 第 四 日 上 午 9 时（如 遇 法
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六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
民法院

王才、王素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821 民初 1238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高寺台人
民法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于德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桂 秋 诉

被告于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们送达（2023）冀 0821 民初
165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
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
上午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
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
桥 西 区 维 明 南 大 街 225 号 恒
大 城 3-3-1801 号 不 动 产（不
动 产 权 证 书 号 ：430052391），
建 筑 面 积 133.52 平 方 米 。 起
拍 价 ：205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
205000 元，加价幅度：10000 元
及 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
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马法官，电
话 0311- 66758088，京 东 技 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
上午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
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长 安
区广安大街 15 号官鲤公寓 1
号 2 号 公 寓 式 酒 店 1-612 号
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书号：冀
（2016）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
0030619 号），建 筑 面 积 83.65
平方米。起拍价：713000 元，
保证金：80000 元，加价幅度：
3000 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
的权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
买 权 人 等 利 害 关 系 人 ，请 于
拍 卖 结 束 前 与 本 院 联 系 ，逾
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
人 师 法 官 ，电 话 0311-
66758114，京 东 技 术 咨 询 电
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滑颖：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田 海 玉 与

被 告 叶 铁 山 、滑 颖 民 间 借 贷
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 为（2023）冀
0131 民 初 2404 号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、应 诉 及
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。 自
公告起 30 日视为送达。答辩
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 内 ，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
三日上午 9 时（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
审 理 ，届 时 未 到 依 法 缺 席 判
决。同时向你送达（2023）冀
0131 民 初 2404 号 民 事 裁 定
书 ，裁 定 ：冻 结 被 告 叶 铁 山 、
滑 颖 名 下 银 行 存 款 36 万 元 ，
期限一年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
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
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，复议
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韩瑞印：
本 会 受 理 申 请 人 中 国 人

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
郸市分公司与你之间保险合
同 纠 纷 仲 裁 案, 现 向 你 公 告
送 达（2023）邯 仲 案 字 第 0075
号 案 裁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 到 本 会 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
送达。（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
中 心 12 楼 1206、 0310-
3084515）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
视为送达。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陈 立 辉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14592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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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公告

公 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
